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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泰鹏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东泰

鹏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鹏智能”或“公司”）本次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泰鹏智能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泰鹏智能（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公司”）

在业务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公司将为泰国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等

开展的相关业务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转开）保

函、跨境贷款等，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含，或等额外币）。

同时，应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求，可接受泰国公司高管为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如

需）。具体的担保金额、期限以及担保条件等，将以正式签订的合同、协议等

为准。  

（二）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意见披露日，泰鹏智能及全资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泰鹏智能（泰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注册资本：4.0 亿泰铢 

主要业务：主要从事母公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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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的信用情况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6月末，被担保人总资产4,956.65万元，净资产4,926.16万元，

暂无营业收入，净利润-68.31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八次会议，

对《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和担保的议案》发表了审查意见，同意议案并同

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和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要

求，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等内容。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